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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 氧气 加压 舱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氧气加压舱(以下简称氧舱)的材料、设计、制造、安全附件、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加压介质为医用氧气、最高T-作压力不大于0. 2 MPa、进舱人数为I人的成人和婴幼

儿(含新生儿)医用氧舱

    本标准适用于舱径符合表1规定且舱体横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的氧舱，其他形状截面的金属舱也

可参照使用。

                                          表 1 氧舱舱径 单位为毫米

金属舱
成人氧舱

婴幼儿氧舱

有机玻璃舱

有机玻璃舱

内径(或椭圆短轴))800

外径(或椭圆短轴; 650

外径(或椭圆短轴)妻500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50-1998 钢制压力容器

    GB/T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134-1996 浇铸型工业有机玻璃板材、棒材和管材

    GB 9706.1-1995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GB/T 12243-1989 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JB 4730-1994 压力容器无损检测

    1999版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3.2

婴幼儿妞舱 infant oxygen

用于对婴幼儿(含新生儿)进行高压氧治疗的氧舱。

自然采光 natural illumination

不依靠氧舱专用灯具而利用舱外的自然光线通过透明窗口射人氧舱内的采光方式.

4 材料

4飞 成人氧舱筒体可选用金属材料和有机玻璃材料，婴幼儿氧舱筒体应选用有机玻璃材料

4.2 金属舱及有机玻璃舱的金属封头、法兰和受压元件的材料选用应符合GB 150--1998中第4章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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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规定。

4.4

4.5

4.6

4.7

有机玻璃舱筒体应选用浇铸型有机玻璃管材，并应符合GB/T 7134-1996中第4章对一等品的

氧舱观察窗应选用浇铸型有机玻璃板材，并应符合GB/T 7134-1996中第4章对一等品的规定。

氧舱舱门采用卡箍式齿啮合连接时，卡箍应采用锻件并应符合GB 150-1998中第4章的规定。

采用液压机构传动的舱门，其液压传动介质应采用抗氧化类材料。

供、排氧管路的材料宜采用不锈钢或紫铜，也可采用无毒抗氧化的软管。软管材料宜选用尼龙、聚

四氟乙烯、聚乙烯、聚氯乙烯、聚氨醋或橡胶。

:.:
氧舱设有消声器时，消声器的吸声材料应选用无毒抗氧化材料制造。

氧舱内床罩及枕套应选用全棉或抗静电织物。

5 设计

5. 1 金属舱舱体的结构设计应符合GB 150-1998和《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以下简称《容

规》)中的有关规定

5.2 有机玻璃舱舱体的结构设计应参照《容规》的有关规定。筒体设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15,

5.3 有机玻璃舱舱体不应设计成有开孔或截面突变等导致应力集中的结构形式，其设计也应避免使舱

体承受加压介质均匀载荷和轴向端面密封力以外的其他任何载荷.

5.4 金属舱应设置观察窗。设在头部和尾部的观察窗数量应分别不少于2个。观察窗的透光直径应

不小于150 mm，并应满足舱外人员对氧舱内患者的观察和提供氧舱内的自然采光的要求。

5.5 采用圆形平板有机玻璃材料作为观察窗时，其设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8,

5.6 设有电动机构或气(液)动机构传动的舱门应同时配置备用手动操作机构。手动开门应能够在无

传动能源的情况下进行，门的开启时间不得超过1 mine

5.7 舱门采用快开式外开门结构时，应设有压力联锁机构。联锁机构的锁定压力应不大于0. 02 MPa,

复位压力应不大于0. 01 MPa。联锁机构的试验应按8.1规定的方法进行.

5.8 成人氧舱供氧系统的供氧量应能满足氧舱按最高工作压力加压不少于两次的要求。采用汇流排

供氧时，汇流排应设置在单独的氧源间内。

59 氧舱应设有加湿装置。

5. 10 工作压力大于0. 8 MPa的氧气管路系统中的阀件不得选用快速开启阀。

5. 11 氧舱控制板上应设有指示氧舱内氧浓度的测氧仪，其满量程为100 ，基本误差应不大于3%e

测氧管路应设有定标采样接口.控制板上设有采样流量计，采样流量计的满量程不大于1 L/min.

5.12 氧舱控制板上应设置供、排氧阀及供、排氧的氧气流量计。

5. 13 氧舱进舱的电气设备应只限于通讯设备(婴幼儿舱可不设)、检测传感元件和生理监护传感元件。

进舱电气设备的电压应不大于24 V,总功率应不超过0.5 W,

5. 14 成人氧舱应配置双工对讲通讯系统及应急呼叫装置，应急呼叫装置的声光信号应只能由操作人

员在控制台上切断。双工对讲通讯系统和应急呼叫装置应配置应急供电电源。氧舱供电中断时，应急

供电电源应能自动投人使用，并维持双工对讲通讯系统和应急呼叫装置持续工作时间不少于20 min,

5.15 成人氧舱的最大升、降压速率应不小于。03 MPa/min,婴幼儿氧舱的最大升、降压速率应不小

于。.01 MPa./min。升、降压速率的试验应按8.2规定的方法进行。

5.16 成人氧舱应在舱外配置应急卸压装置并涂以红色标记，该装置应能使舱内压力从最高工作压力

降至。01 MPa所需的时间不超过1 min。应急卸压装置试验应按8.3规定的方法进行。

5.17 加压时，氧舱内的噪声值应不大于65 dB(A),舱内噪声试验应按8.4规定的方法进行。

6.1

制造

  金属舱舱体的加工、焊接、热处理和压力试验应符合GB 150-1998和《容规》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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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有机玻璃舱的凸形封头与法兰的加工、焊接和热处理应符合GB 150-1998和《容规》中的有关
规定。

6.3 金属舱舱体的对接焊缝应按JB 4730-1994中第二篇的要求进行100%的射线探伤，对接焊缝的

合格级别应不低于m级，透照质量应不低于AB级。

6.4 凸形封头与法兰及法兰与舱体之间的角焊缝应按JB 4730-1994中第四篇的要求进行表面磁粉

或渗透检测，其合格级别应不低于n级。

6.5 有机玻璃舱总装完后，应作气压试验，氧舱在试验过程中应无明显变形和异常声响。有机玻璃舱

压力试验应按8.5规定的方法进行。

66 氧舱总装完成后，应进行整体气密性试验，压降应不大于最高工作压力的50a,整体气密性试验

应按8.6规定的方法进行。

6.7 氧舱内的部件应固定牢靠，在使用中应避免黑色金属部件之间的撞击。

6.8 氧舱在人员出人和操作中接触的表面应避免出现粗糙、尖角及锐边。

6.9 设有空调装置的氧舱，舱内环境温度在夏季应能保持在24℃士2C，在冬季应能保持在20"C士

2C a空调运行时，舱内噪声应不大于65 dB(A)。空调效果试验应按8.7规定的方法进行。

6.10 有机玻璃舱中若安装用于舱内制冷或加热的元件，该元件不应直接与舱体接触。

6.11 氧舱所有管路、附件安装前均应经脱脂处理。

6.12 排氧管路应接至室外远离火源处。

6.13 级舱内电气设备的导线与电器件的接点应采用焊接连接，且不应有松动现象。

6.14 氧舱内导线应采用铜芯线，导线不应有中间接头，氧舱内导线(静电接地线除外)应带有保护套

管，保护套管距设备进线口的距离应不大于50 mm,

6.15 氧舱内电气元件和导线应隐蔽设置，以避免病员触及，但应便于电气元件的检查。

6.16 对于配置生物电插座的氧舱，生物电插座各擂针(接线柱)之间的绝缘电阻和各插针(接线柱)对

舱体的绝缘电阻均应不小于100 Mn, 测量时应选用精度不低于1级、满量程为250 M12的兆欧表，试

验电压为250 V,

6.17 对于选用GB 9706.1-1995中定义的工类设备中用电源软电缆或软电线的设备，其网电源插头
中的保护接地脚与为保护目的而与该点相连接的所有可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阻抗不应超过。.2n;不

用电源软电缆或软电线的设备，其保护接地端子与为保护目的而与该端子相连接的所有可触及金属部

件之间的阻抗，不应超过0. 1 0.测量阻抗时应选用量程为0. 5 f2的接地电阻测试仪。

6.18 对于具有防电击安全绝缘要求的氧舱，由网电源穿越绝缘流人保护接地导线的漏电流或设备可

触及外壳的对地漏电流，应符合GB 9706. 1-1995中第19章的规定。测量时应使用漏电流测试仪。

6.19 对具有防电击安全绝缘要求的氧舱，应使用交流耐压测试仪测量电源输入端与机壳(控制台)之

间的绝缘强度，并应符合GB 9706.1--1995中第20章的规定。
6.20 氧舱内应设静电接地通道，使病员人体或氧舱内抗静电织物可通过导体或导线经通道与舱外接

地端子导通，导线应采用挠性铜芯线，导线和导体截面积应不小于I mm},

6.21 氧舱外部静电接地线与金属水管路或单独的接地柱连接，接地线采用的导线或导体的要求

与6.20相同。

7 安全附件

7. 1 氧舱舱体上应按《容规》第 7章的规定设置安全阀，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和密封压力应符合

GB/T 12243-1989中3.5的规定。

7.2 氧舱控制板上应设置两只指示氧舱内压力的氧气压力表。压力表的量程应相同，表径应不小于

100 mm.精度应不低于1.5级，最大量程应在最高工作压力的1.5̂-2倍的范围内。在压力表刻度盘上

应划出指示最高工作压力的红线。
                                                                                                                                                              3



GB/T 19284-2003

7.3 氧舱控制板上应设有指示氧舱内温度的显示器。温度传感器应设置在氧舱内的中下方，并设置防

护罩。

8 试验方法

8，1 快开式外开门联锁机构试验

    关闭舱门，用氧气向舱内加压，升压至联锁机构的锁定压力，然后再降压至联锁机构的复位压力，分

别记录锁定压力值和复位压力值。试验时，升压速率和降压速率应不大于0.01 MPa/mine

8.2 升降压速率试验

8.2. 1 最大升压速率检验

    关闭舱门，开启加压阀，使舱压由常压P。升至压力P，记录所需时间t，按公式(1)计算出最大升压

速率 V

      P一 尸

v一 t ⋯ ’“ 二 ‘·········。·····。·⋯ ⋯ (1)

式中:

V— 升压速率，单位为兆帕每分钟(MPa/min) ;

    P-— 常压，单位为兆帕(MPa) ;

      P— 升压后的舱内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

          对于成人氧舱,P妻0. 04 MPa;

          对于婴幼儿氧舱，P)O. 02 MPa;

      t--一 升压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8.2.2 最大降压速率检验

    关闭舱门，开启加压阀，将舱压P预置在氧舱最高工作压力，关闭加压阀，开启排气阀，将舱压降至

P'，记录所需时间t，按公式((2)计算出最大降压速率V;,

V;=
P一 P'

····。·。····。·········。····。·····。⋯(2)

    式中:

    叭— 升压速率，单位为兆帕每分钟(MPa/min) ;
      P- 舱内最高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

    尸— 降压后的舱内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
          尸镇0. 5 P;

      t一一升压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8. 3 应急卸压装置试验

    关闭舱门，打开加压阀使舱内加压至氧舱最高工作压力，关闭加压阀后打开应急卸压装置和其他排

气阀，记录从最高工作压力降至。. 01 MPa的时间。

8.4 舱内噪声测试

    关闭舱门，用氧气以。.01 MPa/min(婴幼儿舱以0.005 MPa/min)的升压速率向舱内加压，记录控

制板上供氧流量计的读数，再降至常压。在开启舱门情况下用上述相同的流量计读数向舱内供氧，用精

度不低于II级的声级计测得氧舱内床头部位的噪声。

8.5 有机玻璃舱气压试验

    气压试验的介质为氮气。关闭舱门，开启加压阀，以不大于。.O1 MPa/min的升压速率将舱压升至

1. 15倍的设计压力，保压10 min。试验用压力表的精度应不低于1.5级

8.6 氧舱整体气密性试验

    气密性试验的介质为氧气。关闭舱门，开启加压阀，以不大于。.01 MPa/min的升压速率将舱压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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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氧舱最高工作压力，保压Ih后记录压降。

8.7 空调效果试验

8.Z1 温度试验

    设置氧舱的室内环境温度保持在6. 9规定的范围内。氧舱加压前30 min启动氧舱空调装置并用

氧气进行舱室通风换气。氧舱以0.01 MPa/min的速率加压，加压至最大工作压力，保压1h，再以同样

的速率降压。观察升(降)压及稳压过程中的舱内温度。测试过程中温度传感器应安放在舱内中下方空

间部位，温度计的基本误差为士VC,量程范围为。℃~5。℃。
8.7.2 噪声试验

    关闭舱门，在常压下启动空调装置，用精度不低于U级的声级计，测量氧舱内床头部位的噪声值。

9 检验规则

9.1 检验分类

    氧舱产品的检验分型式试验(定型试验)和出厂检验(交付检验)两类

9.1.1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应由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可的机构进行。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的定型和鉴定;

    b) 首台试制产品的检验;

    c) 产品在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d) 工厂停止生产氧舱1年以上，重新生产时。

9.1.2 出厂检验

    氧舱制造厂应在产品出厂前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应出具质量证明书和检验报告，出厂检验应为逐
台检验。

9.2 检验项目和判定原则

9.2.1 对于已经通过型式试验的氧舱，其不受制造和安装条件影响的项目，可不列为出厂检验项目，这

些项目包括本标准的5. 1,5.2,5.3,5.4,5.5和5. 17,
9.2.2 型式试验应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逐项进行检验

9.2.3 检验项目分类按表2

                                                  表 2

项目分类 八类 B类 C类

项目内容

4.1

4. 2

4.3

4.4

4. 5

4，6

47

4 8

4. 9

5 1

52

5.3

5 5

59

5.10

5.13

5.16

6,1

6. 2

6.3

6. 4

6.5

6.7
                        兮

}

          6.11

          6。13

          6.14

          6.15

        6,15

          6. 17

          6. 18

        5 19

          6.20

        621

          7. 1

{ :.。 ’
          5 宁

          5.8

        5.11

        5. 14

          6 6

        6.12

          7.2

!
          5.12

          5 【5

        5. 17

          6.8

          6 9

          7.3

评分标准

1. A类不合格每条10。分;

2.H类不合格每条50分，

3C类不合格每条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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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暇舱质"A足原则

    检验不合格条总分大于或等于10。分，该氧舱质量判定为不合格。

10 标志及使用说明

10.1 氧舱铭牌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产品编号;

    c) 产品标准;

    d) 最高工作压力;

    e) 加压介质;

    f) 制造厂名称;

    9) 制造日期;

    h) 制造许可证编号;

    i) 监检标记。

10.2 氧舱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产品标准;

    c) 出厂编号;

    d) 出厂日期;

    e) 制造厂邮政编码;

    f)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

    9) 制造厂联系电话;

    h) 毛重;

    i) 体积(长X宽X高);

    J)贮运图示标志的方法及图形应符合GB/T 191-2000的规定。

10.3 产品合格证上应有以下标志

    a) 制造单位名称;

    b) 制造许可证号;

    c) 产品名称及型号;

    d) 产品标准;

    e) 质检员签字及检验专用章;

    f) 检验日期。

10.4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至少应注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标准号、商标;

    b)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邮政编码);

    c) 制造厂联系电话;

    d) 结构原理;

    e) 主要规格及技术性能;

    f) 适应症与禁忌症;

    9) 操作使用方法;

    h) 安全注意事项，内容至少应包括:进舱人员严禁带人火种，须穿着全棉或抗静电织物进舱，禁

          止在氧舱内穿脱衣服和梳头，禁用面膜、发胶等;

    i) 应急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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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验内容;

有机玻璃舱应注明使用寿命

户

如

1l 包装、运输、贮存

11.1 氧舱应使用木箱或栅状木箱包装，包装箱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氧舱装箱前应予清理、箱内不允许有污染物，氧舱管道接口应密封以防止污染物进人;

    b) 包装箱内垫防水膜(层)防止雨水和尘埃与氧舱直接接触;

    c) 氧舱在包装箱内应牢固定位，压木与产品接触面之间应垫有软性垫料，防止运输中松动和

擦伤。

11.2 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清单。装箱清单应列出下列项目:

    a) 装箱设备名称及型号;

    b) 配件名称及其数量;

    c) 完工资料及随机文件。

11.3 装人包装箱内的备件及文件应单独封装

M 4 氧舱制造厂应向使用方提供的资料包括如下项目:

    a) 氧舱产品质量证明书，包括压力容器合格证(按《容规》要求);

    b) 氧舱及各系统调试、检验报告;

    c) 配套安全附件、仪表的校验证和合格证;

    d) 氧舱使用说明书;

    e) 氧舱竣工图;

    f) 监检单位出具的《医用氧舱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证书》。

11.5 包装后的氧舱应贮存在不受雨淋和阳光直接照射的室内，贮存环境无污染，且通风良好

116 氧舱的运输方式及要求应按订货合同执行，但应避免造成设备损害和污染


